
選舉事務處 

服務及承諾 

本 網 頁 介 紹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工 作 ， 並 報 告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
的 服 務 成 績 ， 包 括 我 們 為 改 善 環 境 而 採 取 的 措 施 。 此 外 ， 本 
網 頁 亦 詳 述 我 們 擬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達 到 的 主 要 服 務 目 標 。 
 
 
我 們 的 職 能  

我 們 為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( 選 管 會 ) 提 供 行 政 支 援 ， 以 便 選 
管 會 有 效 地 執 行 《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法 定 職 
能 ， 這 項 工 作 旨 在 確 保 選 舉 是 以 公 開 、 誠 實 和 公 平 的 方 式 
進 行 。 我 們 按 照 選 管 會 的 指 示 ， 實 施 選 管 會 就 下 述 事 項 所 
作 出 的 決 定 ： 

 檢 討 和 劃 定 地 方 選 區 及 區 議 會 選 區 的 分 界 
 選 民 登 記  
 進 行 及 監 察 選 舉  

 
 
我 們 提 供 的 服 務  

選 民 登 記  
在 非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將 於 7 月 2 5 日 或 之 前 
發 表 (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為 9 月 2 5 日 ) 。 合 資 格 登 記 為 選 民 的 
人 士 ， 可 隨 時 交 回 登 記 表 格 給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。 如 果 你 在 5 
月 1 6 日 或 之 前 (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為 7 月 16 日 ) 將 表 格 送 達 選 
舉 登 記 主 任 ， 而 該 申 請 符 合 選 民 登 記 的 條 件 ， 你 的 名 字 及 
地 址 可 列 入 於 該 年 發 表 的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內 。 在 5 月 1 6 
日 (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為 7 月 16 日 ) 後 接 獲 的 申 請 ， 我 們 會 在 編 
制 下 一 年 的 選 民 登 記 冊 時 處 理 。  

更 新 選 民 記 錄  
如 果 你 在 選 民 登 記 冊 內 的 個 人 資 料 有 所 更 改 ， 在 非 區 議 會 
選 舉 年 請 於 6 月 2 9 日 或 之 前 (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為 8 月 2 9 日 ) 將 
需 要 更 改 的 個 人 資 料 通 知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， 有 關 修 改 將 可 在 
該 年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反 映 出 來 。 在 6 月 2 9 日 ( 區 議 會 選 舉 年 
為 8 月 29 日 ) 後 接 獲 的 申 請 ， 我 們 會 在 編 制 下 一 年 的 選 民 登 
記 冊 時 處 理 。 



如 何 登 記 為 選 民 及 更 新 登 記 資 料  
選 舉 事 務 處 、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公 共 屋 邨 辦 事 處 均 備 有 免 
費 的 表 格 ， 供 申 請 登 記 為 選 民 或 填 報 新 的 個 人 資 料 之 用 。 此 
外 ， 你 也 可 到 我 們 的 網 站 下 載 登 記 表 格 。 市 民 如 持 有 有 效 的 
個 人 數 碼 證 書 ， 亦 可 透 過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網 站 (www.gov.hk 
（ 在 新 窗 口 中 打 開 ）) 作 網 上 登 記 。 
 

 

我 們 的 承 諾  

二 零 一 三 
年 達 到 目 
標 的 百 分 

比 

二 零 一 四 
年 擬 達 到 
目 標 的 百 

分 比  

在 收 到 你 的 選 民 登 記 申 請 表 格 或 更 
改 資 料 通 知 書 後 ， 我 們 通 常 會 在 1 4 
天 內 回 覆 。 在 選 舉 年 度 進 行 選 民 登 
記 活 動 期 間 ， 由 於 需 要 同 一 時 間 處 
理 大 量 申 請 ， 我 們 作 出 回 覆 的 時 間 
將 會 稍 為 延 長 。 
 

100% 100% 

 

選 舉 安 排 通 知  
在 選 舉 即 將 舉 行 時 ， 我 們 會 把 投 票 通 知 卡 寄 給 每 名 登 記 選 
民 。 投 票 通 知 卡 上 的 資 料 包 括 選 舉 日 期 、 所 屬 選 區 ， 以 及 選 
民 可 前 往 投 票 的 投 票 站 地 址 。 
 

 

我 們 的 承 諾  

二 零 一 三 
年 達 到 目 
標 的 百 分 

比 

二 零 一 四 
年 擬 達 到 
目 標 的 百 

分 比 

我 們 會 在 投 票 日 1 0 天 前 ， 把 投 票 通 
知 卡 寄 給 你 。  
 

100% 100% 

 

 

http://www.osp.reo.gov.hk/index_c.html
http://www.osp.reo.gov.hk/index_c.html


查 詢 服 務  
如 對 我 們 的 服 務 和 選 舉 事 宜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 4 小 時 交 
互 式 話 音 熱 線 。 我 們 會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接 聽 來 電 。 你 也 可 用 傳 
真 、 電 子 郵 遞 ， 或 郵 寄 方 式 與 我 們 聯 絡 。  
 

 

我 們 的 承 諾  

二 零 一 
三 年 達 
到 目 標 
的 百 分 

比 

二 零 一 四 
年 擬 達 到 
目 標 的 百 

分 比 

我 們 會 回 應 所 有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
或 親 臨 辦 事 處 提 出 的 查 詢 。 我 們 亦 
會 在 收 到 來 信 或 電 子 郵 件 後 1 0 天 內 
回 覆 。 
 

100% 100% 

 
 
關 注 環 境  

我 們 的 承 諾  
我 們 會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， 探 討 各 種 可 行 的 環 境 管 理 方 案 ， 
並 繼 續 提 高 員 工 對 環 境 保 護 的 意 識 。 
 
我 們 的 成 績  
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籌 備 了 三 次 區 議 會 補 選 。 我 們 採 取 了 
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在 不 同 的 工 作 中 多 使 用 再 造 紙 、 採 用 環 保 
油 墨 及 取 材 自 可 再 生 林 木 的 紙 張 印 製 選 舉 刊 物 、 回 收 廢 
紙 循 環 再 用 、 透 過 不 同 的 渠 道 鼓 勵 使 用 電 子 郵 件 ， 並 呼 籲 
職 員 在 工 作 地 點 採 用 環 保 的 工 作 方 法 ， 以 保 護 環 境 。 
 
為 了 有 助 減 少 用 紙 及 其 他 資 源 ， 我 們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立 法 
會 選 舉 開 始 讓 候 選 人 選 擇 以 「 住 戶 」 為 單 位 製 作 的 地 址 標 
籤 ( 相 對 於 「 個 人 」 地 址 標 籤 ) ， 寄 出 免 付 郵 資 選 舉 郵 件 。 
我 們 鼓 勵 候 選 人 選 擇 以 「 住 戶 」 地 址 標 籤 寄 出 選 舉 郵 件 ， 
這 可 大 幅 度 節 省 製 作 地 址 標 籤 和 選 舉 郵 件 所 耗 用 的 資 
源 。 



 
我 們 的 目 標  
我 們 會 繼 續 提 高 員 工 的 環 保 意 識 和 推 廣 環 保 措 施 ， 以 締 
造 更 環 保 的 工 作 環 境 。 為 減 少 用 紙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探 討 節 約 
印 製 選 舉 宣 傳 資 料 的 方 法 及 鼓 勵 選 民 提 供 或 更 新 電 郵 地 
址 。 
 
 
有 效 監 察  

我 們 定 會 盡 力 達 到 服 務 標 準 和 目 標 。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會 
密 切 監 察 工 作 表 現 。 

 
 
建 議 或 投 訴  

歡 迎 你 提 出 建 議 ， 以 便 我 們 的 服 務 能 精 益 求 精 。 你 可 致 電 
熱 線 、 以 傳 真 、 郵 寄 或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與 我 們 聯 絡 。 
 
如 你 認 為 你 的 個 案 未 有 被 妥 善 處 理 ， 你 可 致 函 向 總 選 舉 
事 務 主 任 提 出 。 
 

選 舉 事 務 處  
地 址 : 香 港 灣 仔 港 灣 道 2 5 號 海 港 中 心 1 0 樓  
查 詢 熱 線 : 2 8 9 1 1 0 0 1  
傳 真 : 2 8 2 7 4 6 4 4  
電 子 郵 箱 : reoenq@reo.gov.hk 
網 址 : www.reo.gov.hk （ 在 新 窗 口 中 打 開 ） 
辦 公 時 間 :  
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八 時 四 十 五 分 至 下 午 六 時  
( 下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至 一 時 三 十 分 午 膳 休 息 ) 

 

mailto:reoenq@reo.gov.hk
http://www.reo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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